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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醫療保險制度中，所有納保對象均須繳納保險費，並且可在負擔部分自負額的情況下接受醫療服務。納保對象除
了日本國民之外，亦涵蓋居留期間超過三個月等符合特定條件之外國人。
實際接受醫療服務時，納保對象可自由選擇欲就診的醫療機構或藥局。

日本醫療保險制度概要

被保險人（患者）

(2)診療服務
（傷病給付）

保險特約
醫師

保險特約醫療機構等
（醫院、診所、調劑藥局等）

(3)申請診療報酬

(1)繳納保險費（保費）

醫療保險提供單位

審查

審查支付機構
（社會保險診療報酬支付基金
與國民健康保險團體連合會）

(5)支付請求金額

(6)支付診療報酬

一般而言，此為患者於就醫時實際參與的部分

(4)送交已完成審
核之申報書

(2)繳納部分
負擔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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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醫療機構或藥局確認健康保險資格

藉由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等確認保險資格後，負擔1成至3成的自負額即可就診。

於醫療機構或藥局的就診方式

於醫療機構或藥局就診時，應透過下列任一方式確認保險資格。
・ 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
・ 健康保險證※

・ （保險）資格確認書※

 
（※）尚未持有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或是尚未將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註冊為健康保險證者，可使用健康保

險證（最晚可使用至2025年12月1日止）
或是（保險）資格確認書（2024年12月2日以後發行）。

完成保險資格確認後，無需全額負擔實際醫療費用，6歲至69歲者自費負擔3成即可就診。
其他年齡層則依照其年齡及所得，負擔1成、2成或3成費用即可就診。

個人編號卡
（My Number Card）

健康保險證
（可使用至2025年12月1日止）

（保險）資格確認書
（2024年12月2日以後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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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取得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的方式，目前共有四種。

※關於申請書下載或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的相關資訊，請至以下網頁進行確認。
（提供日語、英語、中文、韓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版本）

https://www.kojinbango-card.go.jp/

個人電腦（僅提供日語）

智慧型手機（僅提供日語） 個人證件快照亭

郵寄

1. 使用智慧型手機拍攝正面臉部照片（亦
可於申辦過程中進行拍攝。）

2. 使用智慧型手機讀取個人編號通知書上
申辦專用的QR碼

3. 於畫面顯示的申辦者專用網頁，註冊電
子郵件信箱等資料

4. 於電子郵件信箱收到申辦者專用網頁的
網址後，註冊正面臉部照片並輸入必要
項目，即完成申辦手續

1. 使用數位相機等拍攝正面臉部照
片

2. 於申辦者專用網頁輸入※申辦書
ID（23個半形數字），並註冊
電子郵件信箱

3. 收到申辦者專用網頁的網址後，
註冊正面臉部照片並輸入必要項
目，即完成申辦手續

1. 於觸碰螢幕上選取「申辦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之項目

2. 投入拍照所需之金額，將個人編號通知書
上申辦專用的QR碼貼近條碼讀取機

3. 遵循畫面的指示說明，輸入必要項目

4. 遵循畫面的指示說明，拍攝正面臉部照片
後送出，即完成申辦手續

1. 於夾附在個人編號通知書中的交付申請書填入必要項目，並
黏貼6個月內拍攝的正面臉部照片

2. 將交付申請書放進回郵信封內寄回，即完成申辦手續

前往網頁的專用QR碼如右圖所示⇒

關於非日語的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交付申請書，請參閱官方網
站

申辦書ID（23個半形數字）

申辦專用的QR條碼 申辦專用的QR條碼

*( https://net.kojinbango-card.go.jp/ )

交付申請書 正面臉部照片 回郵信封

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申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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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或藥局的註冊方式如以下所示。請依照操作順序進行辦理。

點選「註冊」。
請確認個人編號入口網站
（Mynaportal）的使用規章，若無
任何問題，請點選「同意並繼續」。

完成將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作為健康保險
證的使用註冊。
點選「下一步」，並前往同意畫面。

欲將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作為健康保險證使用，必須先辦理使用註冊。註冊方式如下：

• 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

必備項目

(1)於醫療機構或藥局辦理註冊

將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
作為健康保險證使用的註冊手續

註冊完成

可將個人編號卡
（My Number Card）
作為健康保險證使用。

下一步

註冊為健康保險證

同意並繼續

完成

將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註冊為健康保險證

不註冊並結束

註冊

欲將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
作為健康保險證使用，必須先辦理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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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
個人編號入口網站
（Mynaportal）

• 安裝「個人編號入口網站
（Mynaportal）應用程式」

• 登入時須使用申請者本人的
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

若無法成功讀取二維
條碼，請透過網路搜
尋「個人編號入口網
站（Mynaportal）」。

iOS

Android

欲將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作為健康保險證使用，必須先辦理使用註冊。註冊方式如下：

【畫面示意圖】

(1) (2) (3) (4)

(2) 於個人編號入口網站
（Mynaportal）辦理事前註冊

• 個人編號卡
（My Number Card）

• 使用者驗證密碼（4位數字）
• 智慧型手機
• 安裝個人編號入口網站（Mynaportal）應用程式

必備項目

註冊步驟

(1) 開啟個人編號入口網站（Mynaportal）應用程式後登入，於「證明文件」中點
選「健康保險證」。

(2) 若「使用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以紅字顯示「未註冊」，則請點選
「註冊」。

(3) 若需較長時間處理註冊作業，則會顯示「註冊中」。

(4) 若「使用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 」的狀態顯示為「已註冊」，則代表
已完成使用註冊。

※請依照畫面示意圖，依序完成以下註冊步驟。

將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
作為健康保險證使用的註冊手續

健康保險證

未註冊
註冊中

已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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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已註冊為健康保險證的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於醫療機構或藥局就診時，將會透過附人臉辨識功能的
讀卡機※確認本人身分及保險資格。
※附人臉辨識功能的讀卡機是指可從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的IC晶片中讀取正面臉部照片資料，並將該「正面臉部照片資料
」與就診櫃檯所拍攝之「本人正面臉部照片」進行比對，用以完成本人身分確認的讀卡機設備。

※數字排列位置可能會變動

附人臉辨識功能的讀卡機種類

確認本人身分到院就診 確認同意事項 完成報到手續

(2) 選擇確認本人身分
之方式

(1) 放置個人
編號卡（My 
Number 
Card）

人臉辨識

密碼（4位數字）

(3) 確認並選擇是否提供診療、
用藥、特定健檢資料等相關資訊。
※亦可能包含其他需確認或同意之
項目，例如電子處方箋等。

(4) 若顯示以下畫面，則表示
報到完成。

使用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就診的方式

請輸入正確的密碼

剩餘2次

是否同意提供過往的醫療資訊？

【手術／診療／用藥／健診】

全部同意

逐項同意

番號 花子女士

請取出卡片並至候診區等待

取消 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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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項同意畫面

透過附人臉辨識功能的讀卡機辦理報到時，會詢問是否同意向醫師或藥劑師提供過往的處方用藥或特定健診等資訊。

若願意提供所有過往的醫療資訊，則請點選上方按鈕。一次性同意全部項目。

全部同意

若只願意提供部分資訊，則請點選下方按鈕。接著，系統會依序顯示是否提供手術、用藥或健診資訊等內容，請逐項點選是否同意提供。

逐項同意

※畫面的設計及顯示文字，會因機構或設備廠商而有所差異。

同意事項

過去の医療情報等の提供に同
意しますか。【手術 / 診療、お
薬 / 検診】

全て同意する

個別に同意する

過去の健診情報を、
当機関に提供する
ことに同意しますか。

同意する

同意しない

過去の手術情報を、
当機関に提供する
ことに同意しますか。

同意する

同意しない

過去の手術以外の
診療・お薬情報を、
当機関に提供する
ことに同意しますか。

同意する

同意しない

過去のお薬情報を
当機関に提供する
ことに同意しますか。

同意する

同意しない

確認同意方式
手術

手術以外的診療及用藥
資訊 用藥資訊 健診資訊

是否同意提供過往的醫療
資訊？【手術／診療、用藥
／健診】

是否同意向本醫療
機構提供過往的健
診資訊？

是否同意向本醫療
機構提供過往的手
術資訊？

是否同意向本醫療
機構提供過往除手
術以外的診療及用
藥資訊？

是否同意向本醫療
機構提供過往的用
藥資訊？

全部同意

逐項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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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次前往曾經就診或領藥的醫療機構或藥局時，報到時讀卡機所顯示的同意畫面會套用前一次於該機構所登錄的同意
狀態。
※不會與其他醫療機構或藥局共享同意狀態

確認同意方式 套用同意狀態 前一次的同意狀態

若選擇逐項同意，系統將會套用前一次的同意資訊

※畫面的設計及顯示文字，會因機構或設備廠商而有所差異。

同意事項 （再次前往同一家醫療機構或藥局時） 

●逐項同意畫面：會依序顯示與本資料第八頁「逐項同意畫面」相同的內容

❶：選擇「逐項同意」時，可確認或變更前一次的同意狀態
❷：若已有先前登錄過的同意資訊，則可確認該同意狀態
❸：選擇「套用目前的同意資訊」時，即可直接使用與前一次相同的同意資訊並完成同意設定
❹：點選「重新選擇」時，可變更前一次的同意資訊（適用於本次就診或領藥的同意資訊）

過去の医療情報等の提供
に同意しますか。
【手術／診療、お薬／健診】

全て同意する

個別に同意する

過去の医療情報等の提供
に同意しますか。

現在の同意状況をみる

現在の同意状況を引き継ぐ

選択しなおす

・手術： 〇
・診療、 お薬： 〇
・健診： 〇

戻る

1 2

4

3
全部同意

逐項同意

查看目前的同意狀態

套用目前的同意狀態

重新選擇 返回

是否同意提供過往的醫療資
訊？
【手術／診療、用藥／健診】

是否同意提供過往的醫療資
訊？ ・手術：同意

・診療、用藥：同意
・健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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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就診時，主要有以下優點。

根據就醫紀錄
獲得更合適的醫療服務

無需進行申請手續，即可扣除
超過高額療養費限額的部分。

若同意向醫師或藥劑師提供過往的處方用藥或
特定健診等資訊，即使未出示用藥手冊，相關
資訊也能於初診時順利共享給醫師或藥劑師。

透過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確認保
險資格，無需攜帶紙本證明文件，也不用進行
申請手續，即可扣除超過高額療養費限額的部
分。

高額療養費制度是指，若單一月份（從月初至月底）於醫療機構或藥局櫃檯支付的金額超過上限金額時，則超出部分將會退還。使用個人編號卡
（My Number Card）確認保險資格時，將自動適用高額療養費制度。

「高額療養費制度」是什麼？

使用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就診的優點
繁體中文版/ 中国語（繁体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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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
卻因某些情形無法完成報到手續時

若可出示以下兩項之一

個人編號入口網站
（Mynaportal）畫面

（保險）資格通知書

※亦可使用從個人編號入口網站
（Mynaportal）下載之PDF檔案

＋ ＋

若為複診

若醫療機構已掌握確認保險資格所
需的必要資訊，則可由工作人員進

行口頭確認

口頭確認 被保險人資格聲明書

若為初診

＋

若無法出示左側任一項

※向工作人員領取表格並完成填寫

出示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後，卻仍無法完成報到手續

將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作為健康保險證使用時，若因附人臉辨識功能的讀卡機發生故障
或因為某些因素而無法確認保險資格時，可透過以下方式確認保險資格。
這樣一來，就不需要自行負擔全額費用，而能像往常一樣負擔自負額即可就診。

此文件會自動發送給已持有個人保險證者，無需另行申請。單憑此
文件無法辦理就診。若因為某些因素而無法確認保險資格，請一併
出示本文件及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

「保險資格通知書」是什麼？

初次於醫療機構或藥局就診或領藥時，若因為某些因素而無法確
認保險資格，且未攜帶個人編號入口網站（Mynaportal）畫面或
（保險）資格通知書時，則需填寫此文件。

「被保險人資格聲明書」是什麼？

署名 山田太郎

被保険者資格申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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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於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有任何疑問或遭遇任何困難，請撥打以下客服專線諮詢。
※近來誤撥電話的情況頻傳。請在撥打電話之前確認電話號碼是否正確。

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制度、
個人編號入口網站（Mynaportal）

電話客服中心（支援外語）

※ ②的暫時停用申請可全天候受理
※ 若無法撥通上述電話號碼，請改撥：0570-064-738（需收取通話費）
※ 若無法撥通上述任何電話號碼，請改撥：050-3818-1250（需收取通話費）

※ 若需日語服務，請改撥： 0570-783-578（需收取通話費）
受理時間為全天 8：30 - 20：00

英語、中文、韓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泰語、尼泊

爾語、印尼語、越南語、塔加洛語

9：30 - 20：00

9：30 - 17：30

平日

週六日及假日

※ 年尾年初（12月29日至1月3日）除外

0120-0178-260120-0178-27

英語、中文、韓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

全天 8：30 - 20：00

泰語、尼泊爾語、印尼語、越南語、塔加洛語

全天 9：00 - 18：00

受理時間 受理時間

① 有關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個人編號通知、
通知卡

② 有關個人編號卡（My Number Card）及設有個人編號
卡（My Number Card）及電子證明文件之智慧型手機
遺失或遭竊等情形而需申請暫時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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